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4-041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延长锁定期承诺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

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通控股

”）

出具的

《

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

华通控

股承诺自愿将其持有的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限售期满的本公司

１３

，

６５０

万股股份延长锁定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一

、

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股东的基本情况

１．

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 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限售期

华通控股 王苗通 首发限售股

１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止

２．

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华通控股最近十二个月内未有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二

、

本次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延长锁定期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止日

延长锁

定期限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华通控股 首发限售股

１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止

１２

个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止

２．

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如下

：

华通控股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承诺自愿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１３

，

６５０

万股股份的

锁定期延长

１２

个月

，

即该部分股份的锁定期届满日由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在

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

，

华通控股不会委托他人管理上述股份

，

亦不会要求本公司回购股份

。

若

华通控股在锁定期内违反承诺减持本公司股份的

，

减持股份所得将全部上缴本公司

，

并承担由

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

并且

，

在延长锁定期届满后的

２４

个月内

，

华通控股不通过股份减持放弃对

世纪华通的控制权

。

三

、

本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华通控股严格遵守承诺

，

若华通控股减持本公司股份并违反承

诺的

，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将主动

、

及时要求该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相关股份的锁定申请手续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２

、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 � �公告编号:临2014-013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５

，

４６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Ａ

股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

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４．７５００００

元

，

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Ｂ

股非居民企业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

，

境内

（

外

）

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

派

４．７５０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

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７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５０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向

Ｂ

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

Ｂ

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

（

如果

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

，

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

港币

：

人民币

＝１

：

０．７９５８

）

折合港币兑

付

，

未来代扣

Ｂ

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本次权益分派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除权除

息日为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

Ｂ

股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

如果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

，

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

管银行处领取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０５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五

、

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

请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前

（

含当日

）

与公司联系

，

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

，

确认情况属实后公

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

六

、

咨询机构

１

、

咨询地址

：

中国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

２

、

咨询分红事宜

咨询联系人

：

李廷国

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５６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３９

３

、

咨询涉税事宜

咨询联系人

：

卜庆红

咨询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２１

传真电话

：

０５３５－６６３３６３９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06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1

日以书面传真方式

等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规

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议案

》

审议本议案时

,

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

、

赵伟卿先生

、

潘孝娜女士

、

虞迪锋先生按规定回避表

决

。

本议案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66

号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召开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67

号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208�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066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公司拟与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湖控股

”

)

签订

《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转让协议

》

,

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6.26%),

转让价格

为

189,000.00

万元

。

●

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通过

。

●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签署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

集团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与新湖控股签订

《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转让意向协

议

》

,

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6.26%),

根据审计评估结

果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

。

现根据审计评估结果

,

公司拟与新湖控股签署

《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转让协议

》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公司拟与新湖控股签订

《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转让协议

》

,

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

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

(

占其总股本的

6.26%),

转让价格为

189,000.00

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2

、

新湖控股与本公司皆由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湖集团

”

)

控股

,

本次交

易涉及关联交易

。

3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通过后生效

。

二

、

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新湖控股与本公司皆由新湖集团控股

。

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名称

: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2

、

住所

: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

号

3

、

法定代表人

:

黄伟

4

、

注册资本

:415,385

万元

5

、

股权结构

:

新湖控股为由新湖集团和本公司共同持股

,

其中新湖集团持股

52%,

本公司持

股

48%

。

6

、

组织形式

:

有限责任公司

7

、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开发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

学品

)

、

百货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橡胶

、

橡胶制品的销售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证券

、

期货

)

。

8

、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新湖控股的总资产

178.47

亿元

,

股东权益合计

54.49

亿元

,2013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69

亿元

,

净利润

-3.34

亿元

。

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新湖控股的总资产

204.99

亿

元

,

股东权益合计

54.98

亿元

,2014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6.68

亿元

,

净利润

0.49

亿元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

名称

: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7002

号第一世界广场

A

座

17

层

3

、

法定代表人

:

张维功

4

、

注册资本

:671,059

万元

5

、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6

、

经营范围

:

投资设立保险企业

;

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

;

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投资业务

;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7

、

经营状况

:

阳光保险集团目前拥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子公司

,

连续多年保持投资收益率的行业领先水

平

。

阳光保险集团先后获得

:

中国公益

50

强

、

中国红十字勋章

、

最具社会责任保险公司

、

中国最

佳商业模式

、

最佳管理创新奖

、

金融行业首家

“

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

”、

最佳雇主企业

、

最佳

企业文化奖

、

最佳理赔保险公司

、

最具竞争力保险公司

、

最具幸福感企业

,

公司品牌形象和影响

力不断提升

。

8

、

财务状况

:

截止

2013

年末

,

阳光保险集团总资产

1026

亿元

,

较

2012

年末增加

185.80

亿元

,

净

资产

108.7

亿元

,

净利润

1.11

亿元

,

偿付能力充足率

129%;2013

年合并后总保费收入

371

亿元

,

同比

增长

12.9%;

投资收益率

5.9%,

高于行业

0.87

个百分点

。

目前阳光保险集团国内保险行业综合排

名第八

。

9

、

评估情况

: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阳光保险集团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新湖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6%

股权所涉及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银信资评报

(2014)

沪第

0245

号

),

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阳光保险集团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3,058,576.00

万元

。

截至目前

,

新湖控股对标的股份设定了质押

。

四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

新湖控股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转让给本公司

。

2

、

定价依据

:

根据银信资评报

(2014)

沪第

0245

号

《

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标的股份价值人民

币

191,429.06

万元

,

新湖控股以人民币

189,000.00

万元将标的股份转让给公司

。

3

、

支付安排

:

(1)

公司应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

6

个月内

,

向新湖控股支付

30%

股份转让款

,

计

56,700

万元人

民币

。

(2)

公司应在取得中国保监会同意股份转让的批准文件后

6

个月内

,

向新湖控股支付

40%

股

份转让款

,

计人民币

75,600

万元

。

(3)

公司应在标的股份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

向新湖控股支付

30%

股份转让款

,

计人民币

56,700

万元

。

五

、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阳光保险集团是国内具有一定规模

、

实力和成长性的综合性保险集团

。

近几年其品牌形

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

在国内保险行业综合排名第八

,

已健全覆盖全国各级省市的分支销售机

构和营销网络

,

拥有成熟的销售团队和高效的管理团队

,

具有较好的收益和成长潜力

。

公司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

能更好地分享阳光保险集团成长收益

;

同时

,

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金融布局

,

并依托互联网加大金融板块整合联动力度

,

分享金融行业

未来的高成长空间

。

六

、

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

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

、

赵伟卿先生

、

潘孝娜女士

、

虞迪锋先生

按规定回避表决

。

本议案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该关联交易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召开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经其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亦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

1

、

该项交易定价方式和依据客观公允

。

公司已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

行资产评估

,

并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新湖控股有限

公司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6%

股权所涉及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银信资评报

(2014)

沪第

0245

号

)

为交易的定价依据

。

2

、

该项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金融布局

,

并依托互联网加大金融板块整合联动力度

,

分享金融行业未来的高成长空间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3

、

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表决程序

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体现

了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并需保险监管部门审批通过

。

七

、

备查文件

1

、

董事会决议

2

、

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拟受让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6%

股权所涉及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银信资评报

(2014)

沪第

0245

号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067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7

月

21

日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7

月

17

日

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定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会议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会议室

,

召开时间

: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0: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三

、

会议议题

《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

四

、

会议对象

1

、

截止

2014

年

7

月

17

日下午三点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

2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五

、

登记办法

1

、

法人股东代表需提供营业执照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股东帐户卡

、

持股证明

、

出席

人身份证

;

自然人股东需提供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

;

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或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

。

上述股东将所需的相关证件及委托书通过专人

、

传真或邮寄的方式送达公司证券事务

部

。

2

、

登记时间

:201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0-5:00

3

、

登记地点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证券事务部

4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自理

。

5

、

联系电话

:0571-85171837 0571-87395051

传真

:0571-87395052

6

、

联系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 邮编

:310007

7

、

联系人

:

高莉 张婧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2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七月五日

附件

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会议表决事项行使表决权

。

表决内容

:(

请在相应框内打

√

确认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意见（如有需要可加页）：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附件

2

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一

)

投票时间

:2014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

二

)

投票流程

1.

投票代码

序号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２０８

中宝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2.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

有

１

项提案

７３８２０８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关于收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００

3

、

在

“

申报股数

”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

三

)

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

“

新湖中宝

”

A

股的投资者

,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投赞成票

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2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3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4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０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

四

)

投票注意事项

1

、

如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

,

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

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99

元进行投票

。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

,

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

序

。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

2

、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

,

出现多次投票的

(

含现场投票

、

委托投票

、

网络投票

),

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3

、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

,

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即视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

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规定的

,

按照弃权

计算

。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2014-068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股东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09,991,540

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

3.36%,

下称

"

浙江恒兴力

")

将本公司股份

41,230,000

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支行

,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目前

,

浙江恒兴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206,330,00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3.30%

。

特此公告

。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4-058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３

、

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

４

、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星期五

１４

：

５０

。

２

、

召开地点

：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

。

４

、

召集人

：

董事会

。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刘平山先生

。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

人

，

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１６

，

１１８

，

１６４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３７．３０％

。

２

、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

，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０４

，

０６１

，

２０３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３５．８８１４％

。

３

、

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５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

１２

，

０５６

，

９６１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１．４２２８％

。

４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

５

、

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福建君立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

《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２０１４－０５２

】

号公告

。

表决情况与结果

：

参与表决的股份总数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参与表决的股东

３１６

，

１１８

，

１６４ ３１６

，

１１８

，

１６４ ０ 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通过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张明仙 范文

３

、

结论性意见

：

中福海峡

（

平潭

）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

２

、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中福海峡

（

平潭

）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

2014年7月5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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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4-032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

2014

年

6

月

19

日刊登

《

安徽皖

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

、

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

3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4

年

7

月

4

日

14:00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4

日

9:30～11:30

，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3

日

15:00

至

2014

年

7

月

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3

、

召开地点

：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

589

号公司会议室

4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5

、

会议召集人

：

董事会

6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王中胜先生

7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

12

人

，

代表股份

77,777,161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09%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人

，

代表股份

73,884,14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4.4839%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

人

，

代表股份

3,893,01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0%

。

4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票

77,038,84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07%

；

反对票

727,419

股

，

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53%

；

弃权票

10,9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0%

。

2

、

审议通过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同意票

77,038,842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07%

；

反对票

733,019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25%

；

弃权票

5,3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68%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1

、

律师事务所

：

通力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

：

王文辉

、

孙琦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

召集人主体资格

、

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

、

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000916� � �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2014-40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段部分路段断路施工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落实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

天津市政府决定

2014

年年内启动对华北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公司

"

）

负责运营管理的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市中心城区地面段高架

改造工程

，

该工程由天津城市道路管网配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天津城投公司

"

）

作为建设单位

，

由天津市市政工程建设公司

（

以下简称

：

"

市政工程公司

"

）

作为代建单位

。

本次高架改造工程将采取断路施工的方式进行

，

对公司

2014

年

-2015

年通行费收入会产

生一定影响

。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

公司与天津城投公司

、

市政工

程公司根据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

《

京津塘高速公路收费损失测算报告

》

中经济损失

预测值做为补偿依据

，

达成补偿条款

，

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

提交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

通过了

《

京津塘高速公路北部新区段高架工程合作协议

》

的议案

，

并授权董事会与相关各方

签署该项协议

。

上述信息相关披露情况请查阅

2014

年

6

月

14

日

、

6

月

28

日分别刊登在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华北高速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

》、《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和

《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

，

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与天津城投公司

、

市政工程公司共同签署了

《

京津塘高速公路北部新区段高架工程合作协议

》。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4

日收到市政工程公司转送的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

秩序处关于京

津塘高速公路

（

机场站至杨村站

）

断交施工的批复

》（

公交管秩

[2014]881

号

），

同意市政工程公

司自

2014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5

月

8

日对京津塘高速公路主线

（

机场收费站至杨村收费站

）

断交

施工

，

同时

，

封闭金钟路站

、

宜兴埠站出入口

。

施工期间

，

市政工程公司将优化交通和施工组织方案

，

按照天津市公安交管部门和公司

要求设立车辆行驶引导标识

，

减少因道路施工对车辆通行带来的影响

，

满足用户出行的需

要

。

公司将积极配合和协助天津城投公司及市政工程公司

，

保证高架工程顺利实施

。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252�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4－059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提案的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

"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于

2014

年

7

月

4

日

，

在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8

号南郊宾馆会议中心召开

。

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共

3

名

，

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

427,719,284

股

，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2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

总经理何秋女士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

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具体如下

：

1

、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427,719,28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427,719,28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427,719,284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

、

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

：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2

、

见证律师

：

倪连福

、

张瑞敏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

（

002252

）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见证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2

债券代码:112095�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募集资金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0

〕

594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股票

3,

6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9.98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71,928.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

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66,602.62

万元

。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验证

，

并由其出具

《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

2010

〕

136

号

）。

二

、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本公司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

、

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本公司

、

子公司江苏康

盛管业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睢宁支行和杭州

银行建德支行签订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本公司

、

子公司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

会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签订了

《

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本次募集资金募投项目为

"

制冷用合金铝管路系统制造项目

"

、

"

钢制冰箱管路系统节能

降耗技术改造项目

"

、

"

年产

3

万吨冰箱冷柜用钢管项目

"

、

"

年产

6000

吨铝板带项目

"

、

"

年产

100

万套标准件热交换器项目

"

。

"

制冷用合金铝管路系统制造项目

"

计划总投资

28,690

万元

，

全部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入金额

28,826.71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

0

元

。

"

年产

6000

吨铝板带项目

"

计划总投资

4,320

万元

，

全部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入金额

4,436.14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元

。

"

年产

100

万套标

准件热交换器项目

"

计划总投资

2,100

万元

，

全部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

项目已投入金额

2,106.72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0

元

。

"

钢制冰箱管路系统节能降耗技术改

造项目

"

计划总投资

6,500

万元

，

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入

金额

6,469.21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46.33

万元

（

含利息

）。

"

年产

3

万吨冰箱冷柜用钢管项

目

"

计划总投资

21,322

万元

，

全部使用超募资金投入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该项目已投入金

额

19,762.77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577.01

万元

（

含利息

）。

2014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同意公司将

"

钢制冰箱管路系统节能降耗技术改造项目

"

结余募集

资金

246.33

万元

（

含利息

）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将

"

年产

3

万吨冰箱冷柜用钢管项目

"

结余募

集资金

1,577.01

万元

（

含利息

）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详见刊登于

《

证券

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5

、

2014-022

、

2014-030

）。

三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

截至公告日

，

五个专户内的募集资金余额均为

0

元

。

该五个专户注销后

，

公司原与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终止

；

公

司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

终止

；

本公司

、

子公司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司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

商银行睢宁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终止

；

本公司

、

子公司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

司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银行建德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终止

；

本

公司

、

子公司浙江康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原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淳安支行签署的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终止

。

特此公告

。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9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的通知

，

本公司中标该公司郑

州

ZZ510

新工厂总装输送线主线项目

，

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5,950.2021

万元

。

项目合同竣工期

预计为

2015

年

9

月

。

根据约定

：

双方将在期后正式签订商务合同与技术协议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

16

日

，

是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旗下重要的乘用车板

块

，

从事乘用车的研发

、

采购

、

制造

、

销售

、

服务业务

，

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价值链的汽车生

产企业

。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由花都工厂

、

襄阳工厂

、

郑州工厂

、

发动机分公司以及研发中心组成

，

有员工近万人

。

东风日产花都

、

襄阳

、

郑州工厂年总生产能力达

70

万辆

，

拥有冲压

、

焊接

、

涂装

、

总装和树脂

等五大工艺车间

，

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比肩国际先进水平

。

目前

，

东风日产旗下拥有新一代天

籁

、

奇骏

、

逍客

、

轩逸

、

骐达

、

颐达

、

阳光

、

骊威

、

玛驰等多款畅销车型

，

完成了五大车系的战略布

局

，

覆盖轿车

、

MPV

、

SUV

、

CROSS-OVER

等领域

，

成为行业内车型最多

，

产品线最完整的企业之

一

。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上一会计年度

（

2013

年度

）

与本公司发生的类似业

务交易金额为

10,197.9442

万元人民币

。

作为国内规模较大的乘用车制造商

，

该公司在该项目上的交易履约风险较小

。

三

、

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本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

2013

年

）

营业总收入的

2.83 %

。

项目预计竣工

时间为

2015

年

9

月

，

主要对公司

2014

年

、

2015

年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

因项目合同执行存在一定的周期

，

项目采购成本会受市场影响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

，

从而

影响项目利润

，

存在一定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